    年苗栗縣有機農業推廣獎勵金申請書

	申請人簽章
	
	電　話
	

	
	
	傳　真
	

	身分證字號
	
	申請日期
	年　    月   　 日

	
	
	申 請 人於
當地農會帳號
	

	住　    址
	

	申
請

耕
地

資
料

（面積以公頃記載
，以小數
點以下第
2位、小
數點以下
第3位捨
去計算 ）
	鄉鎮市
	
	
	
	小計

	
	地段
	
	
	
	

	
	小段
	
	
	
	

	
	地號
	
	
	
	

	
	土地所有權人
	
	
	
	

	
	面積

（公頃）
	一期作
	
	
	
	

	
	
	二期作
	
	
	
	

	
	
	全年

(長期作物僅填本欄)
	
	
	
	

	申請作物種類
	
	
	
	

	驗 證 機  構
	
	
	
	

	驗證有效期間
	自   　年　  月　  日起

至　   年　  月　  日止
	自    年  　月　  日起

至　  年　  月　  日止
	自    年　  月　  日起

至　  年　  月　  日止
	

	驗證合格面積

（以公頃記載，以小數點以下第2位、
 小數點以下第3位捨去計算 ）
	
	
	
	

	以下欄位由本府及輔導單位現場勘查後填寫、申請人無需填寫

	實地勘查結果
	現場農作種類

勘查意見
	
	
	
	小計

	
	合格面積
	一期作
	
	
	
	

	
	
	二期作
	
	
	
	

	
	
	全年

（長期作物僅填本欄）
	
	
	
	

	
	勘查單位核章
	申請人引　導

簽　名
	
	輔導單位名稱
	
	縣府
人員
簽名
	

	
	
	
	
	會勘人員簽名
	
	
	

	
	會勘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日
	備註
	



 暨實地勘查紀錄

*申請對象：凡座落本縣耕地且合法使用之農民，得查填本申請書並檢附：身分證明文件、土地登記謄本、驗證證書影本、有效期間內之耕作協議書或租約書等文件影本（土地自有者免附）各一式三份，於每年3月1日起至3月31日前向當地輔導單位（基層農會、公所、立案之農業相關團體其中之一）提出申請，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查填。
*符合規定之基準：單筆耕地作物成活率達80％，並具商品價值，且耕地未有管理不當任其荒廢者；成活率未達80%者，得限期補植或逕依合格面積核定；如為粗放經營者（如桂竹筍、牧草..），除符合上開基準外，並應提供當年農產品運銷、出售實績或相關證明文件依農業年報平均產量予以認定合格面積。

*輔導單位請於當年4月10日前將申請案（各一式二份）彙送本府，俾本府訂期（短期作物一期5月30日前、二期及長期作物9月30日前）會同輔導單位完成實地勘查。
附件二





頁次：第   頁、共   頁









